
北角協同中學 

學生保健政策 

理念 

預防勝於治療，學生保健工作不容忽略。為使學生獲得良好體魄，學校除了推行

健康教育外，亦培養他們注重個人健康的意識。學校應致力建立一個健康的學習

環境，透過各方面的妥善安排，讓學生獲得良好的體檢，從而促進及保障他們的

健康成長。因此，學校必須與家長、學生、社區及政府部門保持緊密的聯繫，以

建立一個良好的健康促進網絡。 

 

目的 

此政策旨在提供一套良好的健康檢查系統，讓學生能健康成長。 

 

政策內容 

1. 學校按衛生署的指引和因應學校社區環境的改變，為學生訂立學生保健計

劃，並切實執行，定期作出檢討及修訂 

2. 為學生提供一個健康檢查的機制 

 

計劃 

1. 建立學生健康記錄檔案 

a) 每年發出通告，更新學生的病歷資料。 

b) 保存有關學生健康情況的記錄，以供相關教職員參考。 

c) 確保病歷資料只供校內人士使用，在未取得有關家長同意前，不得向其

他人士披露。 

d) 建議患有心臟與血管病、呼吸系統病、羊癇症、貧血、糖尿病、精神病

及其他重大傷病的學生，提交由其家庭醫生簽發的證明書，以說明他們

適宜參與何種程度的體能活動。 

 

2)  進行體育課或其他學校活動期間，為健康有問題的學生作出適當安排。 

 

3)  鼓勵學生參與衛生署提供的學生健康服務，本校會安排上課時段由班主任帶

領中一至中三同學參加檢查，校方亦鼓勵家長陪同出席。如有需要，校方會因

應檢查結果作出跟進。 

 

4)  訂立及參照工作指引 



小組會制定指引，並確保有關人士獲得充分的了解，指引如下︰ 

學生健康服務指引 

 

檢討及修訂 

1) 每年作檢討一次，以檢討現況及草擬需修定的政策內容，並確保政策內

的各項目得到切實的執行及獲得應有的人力和物力的支援。 

 

參考資料： 

1)衛生署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http://www.schooldental.gov.hk/  

2)衛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http://www.studenthealth.gov.hk/ 

3)教育局 2011 學校行政手冊→3.學生事務→3.5學生健康事宜→3.5.3健康服

務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693/sag-c-c3.pdf 

4)教育局 2011 學校行政手冊→3.學生事務→附錄 2 學生病歷表樣本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693/sag-c-c3.pdf 

5)衛生防護中心 

  http://www.chp.gov.hk/ 

6)致小學校長通知領取「合併參加表格及同意書」之信件（繁體中文版）  

http://www.schooldental.gov.hk/wsmile/download_c.htm   

 

http://www.schooldental.gov.hk/
http://www.studenthealth.gov.hk/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693/sag-c-c3.pdf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693/sag-c-c3.pdf
http://www.chp.gov.hk/
http://www.schooldental.gov.hk/wsmile/download_c.htm


學生健康服務指引 

學生健康服務是由衞生署推行，這服務旨在透過全面的促進健康及預防疾病的健

康計劃，保障學生生理和心理的健康，讓他們在教育體系中得到最大的裨益，和

充分發揮個別的潛能。 

 

A.服務範圍 

․參加的學生，每年獲安排前往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接受一系列的服務。服務內容

包括體格檢查、各項健康普查( 包括生長、營養、血壓、視力、聽力、脊柱、性

發育、心理健康及行為)，個別輔導和健康教育。 

 

B.服務安排 

1. 每年的檢查 

․參加的學生會依照約定時間到編配的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接受每年一次約90

分鐘的免費健康檢查及健康教育活動，  

 

2. 更新學童資料 

․如欲更改學生個人資料，請與所屬之學生健康服務中心聯絡。  

 

3 查詢事宜 

․衞生署中央健康教育組提供24小時健康教育熱線介紹學生健康服務 

(28330111 –選擇語言–按「3」健康專題 – 按「02」青少年健康)。另外，

如有任何查詢，亦可在服務時間內致電所屬學生健康服務中心。 

 

C.本校有關學生健康服務的安排/程序 

1. 每年9月時本校會派發有關此服務的通告(包括「致家長/監護人書」、「家長

/監護人須知」、「學生健康服務參加表格及同意書」，如「非符合資格者」

則須要繳付港幣445 元。 

2. 本校會收回參加表格及有關資料，統計全校學生參加此檢查服務的比率，並

將之一併送回指定的學生健康服務中心。 

3. 本校會安排中一至中三班級於上課時段由班主任帶領同學參加檢查，中四至

中六則於課堂以外時段自行前往檢查，校方亦鼓勵家長陪同出席。 

4. 學校在適當的時候會為學生、教職員、家長進行身體檢查重要性的宣傳及教

育工作。 


